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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层空间法体系 二、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和主要法律制度 

（一）外空活动的主要原则 国际责任原则：1972年《责任公

约》规定，发射国应对其空间物体所造成的损害承担国家责

任。涉及外层空间的国际责任可归纳为： 1．绝对责任。发

射国对其空间物体对地面的损害负有绝对责任。发射国对其

空间物体在地球表面造成的损害，或给飞行中的飞机造成的

损害，应负赔偿的绝对责任。 2．过错责任。发射国对空间

物体在地球表面以外的地方对另一国或对第三国的空间物体

的损害，由发生过错的实体的发射国单独或共同负损害责任

。 3．共同责任。发射国的空间物体在地球表面以外的地方

，对另一发射国的空间物体造成损害，并因此对第三国或第

三国的自然人或法人造成损害时：如果是在第三国的地球表

面或对飞行中的飞机造成的，由前两国对第三国负绝对责任

；如果对地球表面以外的其他地方的第三国外空物体或所载

人员财产造成损害，则前两国依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二）外空活动的主要法律制度 共同利益原则、自由探索利

用原则、不得据为已有原则、和平利用原则、求援宇航员原

则、外空物体登记和管辖原则、国际责任原则、保护空间环

境原则、国际合作原则 1．登记制度 2．营救制度 （1）各国

在获悉或发现航天器上的人员在其管辖区域、公海或不属于

任何国家管辖的任何地方，发生意外、遇难或紧急降落时，

应通知发射国和联合国秘书长； （2）对获悉或发现在一国



领土内的宇航员，领土国应立即采取一切可能措施营救宇航

员，并给予他们一切必要的帮助；对于发现的宇航员，应立

即安全地交还发射国。 （3）对于发生意外的空间物体应送

还其发射国。在一国区域内发现的空间物体或其组成部分，

应根据发射国的要求，采取切实的措施对该空间物体进行保

护。发射国应提供协助并支付有关保护和归还行动的费用。 

（4）如果一国有理由认为在其境内发现的空间物体是具有危

险和有害性物质的，可以通知发射国在该国的领导和监督下

，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这种危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